【规范学科竞赛类教学成果填报】为了方便教师准确、高效、填写教学成果（学科竞赛类），避免反复修改、审核。
1. 每年最多计算2次，即每年最多填报2条指导学生竞赛获奖记录。建议选择高分值的填报。
2. “成果名称”务必写上年份，例如2023年某某竞赛：某某内容。竞赛的规范名称见附件。其他选项见下图↓。
3. 4.“署名顺序”，如果为独立指导，则录入0。
5.原则上当年只认定当年的竞赛指导教学成果。必要时最多认定前一年指导的竞赛，但前提是前一年的竞赛认定成果少于2条，差几条至多认定几条。
[bookmark: _GoBack]6.2024年12月31前指导的竞赛请选择相应的条，2025年1月1日后按2025年人事处新办法执行，文件可与人事处索取或见OA系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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